
四川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

移民安置规划工作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

规划工作ꎬ提高工作质量ꎬ维护移民合法权益ꎬ保障工程建设有序

推进ꎬ根据«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»

«四川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工作条例»及相关法规、政策和

技术规范ꎬ结合工作实际ꎬ制定本办法ꎮ

第二条 我省行政区域内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

民安置规划工作适用本办法ꎮ 包括实物调查细则及工作方案、停

建通告、实物调查、移民安置规划大纲、移民安置规划ꎮ

第三条 移民安置规划工作应遵循依法依规、以人为本、统筹

兼顾、规范有序的原则ꎮ

第四条 移民安置规划工作实行政府领导、分级负责、项目法

人或项目主管部门(没有成立项目法人的ꎬ下同)牵头、规划设计

单位技术负责、移民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ꎮ

第二章 实物调查细则及工作方案

第五条 实物调查细则及工作方案由项目法人或项目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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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负责组织编制ꎮ

第六条 大中型水电工程实物调查细则及工作方案应在可行

性研究阶段正常蓄水位选择专题、施工总布置规划专题、水库影响

区地质专题报告审定后编制ꎮ

大型水利工程实物调查细则及工作方案应在形成工程规模与

总体布置专题报告(工程方案设计报告)咨询意见(会议纪要)后

编制ꎻ中型水利工程实物调查细则及工作方案应在坝址(渠线)选

择专题、正常蓄水位选择专题、施工总布置规划专题报告审查后编

制ꎮ

第七条 实物调查细则及工作方案主要内容应包括概况、总

则、调查依据、调查范围、实物调查、经济社会调查、实物调查登记

工作方案等ꎮ

第八条 项目法人或项目主管部门向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移

民管理机构提出申请ꎬ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逐级报

省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转办技术支撑单位组织审查ꎮ 技术支撑

单位出具审查意见ꎬ形成实物调查细则及工作方案(审定本)ꎮ 项

目法人或项目主管部门在征求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市(州)人民

政府移民管理机构意见后ꎬ再征求省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意见ꎮ

第九条 征求省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意见应附要件ꎬ包括:

实物调查细则及工作方案(审定本)、技术审查意见、县(市、区)人

民政府和市(州)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的意见ꎮ

第三章 停建通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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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停建通告工作ꎬ应按«四川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

建设征地范围内禁止新增建设项目和迁入人口的通告管理办法»

有关规定执行ꎮ 实物调查工作开始前ꎬ项目法人或项目主管部门

应当向水利水电工程占地和淹没区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申请发

布停建通告ꎬ经县(市、区)、市(州)人民政府逐级审核后ꎬ报省人

民政府审定发布ꎮ

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根据省政府办公厅转办

意见开展报件清核工作ꎮ 要件应包括:

(一)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请示ꎻ

(二)河流水利水电规划审查批文或省级及以上水利发展规

划ꎻ

(三)水电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意见ꎬ可行性研究阶段

正常蓄水位选择、施工总布置规划和水库影响区地质专题报告审

查意见ꎻ大型水利工程规模与总体布置专题报告(工程方案设计

报告)意见ꎻ中型水利工程取得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涉及停建范

围的专题审查意见ꎻ

(四)项目法人或项目主管部门提供的停建范围说明、界桩布

置设计图、工程占地红线图ꎻ

(五)省、市(州)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ꎬ以及移民区和移民

安置区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对实物调查细则及工作方案的意见ꎻ

(六)项目法人或者项目主管部门实施界桩布设、开展实物调

查、编制报批移民安置规划大纲、编制送审移民安置规划等工作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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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ꎻ

(七)实物调查细则及工作方案(审定本)ꎮ

第四章 实物调查

第十二条 停建通告发布后ꎬ项目法人或项目主管部门应当

会同工程占地和淹没区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开展实物调查工

作ꎮ

第十三条 实物调查应按照成立县(市、区)实物调查领导小

组和联合调查工作组ꎬ动员培训ꎬ进场准备ꎬ界桩测设ꎬ现场调查ꎬ

成果公示与复核ꎬ成果汇总ꎬ各方签章确认等程序开展ꎮ

第十四条 实物调查工作应按以下要求进行ꎮ

(一)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客观、全面、准确的原则ꎬ按照实物调查

细则及工作方案开展实物调查工作ꎻ

(二)实物调查结果应经调查者和权属人签字认可ꎬ并由县

(市、区)人民政府张榜公示ꎬ公示一般不超过三榜ꎬ每榜期限不少

于七天ꎻ

(三)规划设计单位参与实物调查工作ꎬ负责实物调查技术工

作ꎬ编制实物调查汇总成果ꎻ

(四)市(州)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、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

项目法人或项目主管部门、规划设计单位等参与实物调查的各方ꎬ

应当在实物调查汇总成果文件上签章确认ꎮ

第十五条 县(市、区)移民管理机构依据实物调查确认成

果ꎬ负责组织分户建档、建卡工作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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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移民安置规划大纲

第十六条 已经成立项目法人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ꎬ由项

目法人编制移民安置规划大纲ꎮ

没有成立项目法人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ꎬ由项目主管部门

会同移民区和移民安置区的县(市、区)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编制移

民安置规划大纲ꎮ

第十七条 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内容应当包括:建设征地处理

范围ꎬ实物调查ꎬ安置任务ꎬ规划目标和标准ꎬ规划方案ꎬ移民生活

水平评价和搬迁后生活水平预测ꎬ移民后期扶持ꎬ淹没线以上受影

响范围确定原则ꎬ听取意见ꎬ移民安置规划编制要求等ꎮ

第十八条 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报批程序分为报审、报批两个

步骤ꎮ

(一)报审ꎮ 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编制完成后ꎬ项目法人或项目

主管部门向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提出审查申请ꎬ县(市、区)人民政

府逐级上报省人民政府ꎮ 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转办意见ꎬ省

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组织开展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技术审查ꎮ

项目法人或项目主管部门组织规划设计等单位ꎬ根据审查意

见修改完善ꎬ技术审查单位核定后向省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提

交技术审查意见和移民安置规划大纲(审定本)ꎮ

(二)报批ꎮ 项目法人或项目主管部门向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

提出审批申请ꎬ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应逐级确认移民安置规划大

纲(审定本)ꎬ报省人民政府审批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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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审批的大型水利工程ꎬ由项目法人同步向四川省水利厅

提出审批申请ꎬ四川省水利厅报水利部ꎬ由省人民政府与水利部共

同审批ꎮ

第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负责审核移民安置规划

大纲报批要件ꎮ 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报批要件包括:

(一)移民安置规划大纲(审定本)ꎻ

(二)市(州)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、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对

实物调查汇总成果的确认文件ꎻ

(三)县(市、区)、市(州)人民政府逐级报批移民安置规划大

纲(审定本)的请示ꎻ

(四)县级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ꎻ

(五)市级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备案意见ꎻ

(六)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技术审查意见ꎻ

(七)行业主管部门对移民安置规划大纲(审定本)中涉及专

业项目的处理意见ꎮ

第六章 移民安置规划

第二十条 项目法人或项目主管部门会同移民区和移民安置

区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根据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编制移民安置规

划ꎮ

第二十一条 移民安置规划应当包括:建设征地处理范围、实

物调查、农村移民安置ꎬ城(集)镇处理ꎬ专业项目处理ꎬ行政机关

和企(事)业单位处理ꎬ防护工程ꎬ库底清理ꎬ移民后期扶持ꎬ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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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地移民安置补偿费用概(估)算ꎬ实施组织设计ꎬ听取意见等ꎮ

第二十二条 移民安置规划审核程序分为报审、审核两个步

骤ꎮ

(一)报审ꎮ 移民安置规划编制完成后ꎬ由项目法人或项目主

管部门向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提出审查申请ꎬ原则

上应逐级报省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ꎮ 省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

组织开展移民安置规划技术审查ꎮ

国家审批的大型水利工程ꎬ由项目法人同步向四川省水利厅

提出申请ꎬ四川省水利厅报水利部审核ꎮ

(二)审核ꎮ 经县(市、区)、市(州)人民政府逐级确认后的移

民安置规划ꎬ由项目法人或项目主管部门报省人民政府移民管理

机构审核ꎮ

第二十三条 移民安置规划审核要件包括:

(一)移民安置规划(审定本)及技术审查意见ꎻ

(二)县(市、区)、市(州)人民政府对移民安置规划(审定本)

的确认意见ꎻ

(三)项目法人或项目主管部门报送审核移民安置规划(审定

本)的请示ꎻ

(四)县级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ꎻ

(五)市级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备案意见ꎮ

第二十四条 移民安置规划审核后ꎬ大型水利水电工程项目

两年内、中型水利水电工程项目一年内未核准(审批)的ꎬ在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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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准(审批)启动实施移民安置工作前ꎬ项目法人或项目主管部门

应当组织重新编制移民安置规划ꎬ按原程序报审ꎮ

第二十五条 水利工程初步设计阶段的移民安置规划设计ꎬ

适用移民安置规划审核程序ꎮ

第二十六条 因水库蓄水后引起的新增滑坡塌岸等水库影响

区ꎬ项目法人或项目主管部门应及时报原项目核准(审批)单位或

其授权单位确认影响范围ꎮ 项目法人或项目主管部门应组织编制

影响范围内的移民安置处理方案ꎬ经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确认后ꎬ

逐级报省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审核后实施ꎮ

第七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七条 经批准的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和移民安置规划应

当严格执行ꎬ不得随意调整或者修改ꎻ确需调整或者修改的ꎬ应当

报原批准机关批准ꎮ

第二十八条 项目法人或项目主管部门擅自调整或者修改移

民安置规划大纲、移民安置规划的ꎬ按«四川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

程移民工作条例»有关规定处理ꎮ

第二十九条 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开展实物调查、编制

移民安置大纲、移民安置规划等工作中弄虚作假的ꎬ按«四川省大

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工作条例»有关规定处理ꎮ

第八章 附 则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 日起施行ꎬ有效期为 ５
年ꎬ由四川省水利厅负责解释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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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未明确的ꎬ按有关规定执行ꎻ若国家、省

有新规定的ꎬ从其规定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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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四川省水利厅办公室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印发


